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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02 年證據 (雜項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

政府就委員在 2003 年 4 月 10 日會議上

有關條例草案第 I I 部的提問所作的回應

本 文 件 是 政 府 就 上 述 法 案 委 員 會 在 2 0 0 3 年 4 月 1 0 日 會

議 席 上 所 提 事 項 作 出 的 回 應 。

( 8 )及 ( 9 )《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條 例 》 第 7 9 I 條

委 員 對 第 7 9 I 條 所 訂 的 法 庭 須 信 納 的 準 則 過 於 寬 鬆 ， 表 示 關

注 ， 並 認 為 須 在 特 殊 的 情 況 下 法 庭 才 應 給 予 准 許 。 英 國 的 法

例 並 無 訂 立 準 則 ， 條 例 草 案 所 建 議 的 準 則 與 澳 大 利 亞 的 法 例

所 訂 的 準 則 相 似 。 然 而 ， 法 庭 獲 授 予 酌 情 權 ， 而 我 們 可 預 期

法 庭 會 憑 常 理 行 使 這 個 酌 情 權 。 罪 行 超 越 國 界 ， 在 香 港 審 理

的 案 件 ， 案 中 的 證 人 在 關 鍵 時 刻 從 來 未 踏 足 香 港 ， 而 且 不 欲

到 香 港 ， 也 不 能 被 強 迫 到 香 港 作 證 ， 這 樣 的 情 況 現 時 愈 來 愈

多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他 卻 可 能 願 意 藉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在 別 的 司 法 管

轄 區 作 證 。 這 些 情 況 並 非 “特 殊 ”情 況 ， 而 且 愈 來 愈 普 遍 。 倘

若 準 則 訂 得 太 嚴 格 ， 把 這 類 證 人 不 包 括 在 內 ， 則 香 港 檢 控 罪

行 的 工 作 便 會 受 到 打 擊 。 如 被 告 人 不 能 取 得 可 以 藉 電 視 直 播

聯 繫 取 得 的 證 據 ， 這 亦 對 被 告 人 不 公 平 。

關 於 仍 應 該 在 特 殊 的 情 況 而 非 在 一 般 的 情 況 下 ， 才 批 准 藉 電

視 直 播 聯 繫 方 式 取 證 這 一 點 ， 政 府 建 議 在 7 9 I ( 1 )條 下 增 訂 以

下 法 庭 在 給 予 准 許 前 須 信 納 的 準 則 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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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已 具 備 或 可 設 立 恰 當 的 保 障 ， 確 保 證 人 不 會 受 到 任 何 威

迫 ， 而 香 港 的 法庭 可 隨 時 在 證 人 提 供證 據時 查證 這 方 面 的

保障；以及

( b )  給 予 准 許 符 合 司 法 公 正 。

政 策 原 意 並 非 要 容 許 可 在 全 無 考 慮 有 關 情 況 下 便 准 許 藉 電 視

直 播 聯 繫 取 證 ， 或 令 使 用 此 途 徑 取 證 困 難 重 重 。 建 議 的 第

7 9 I ( 1 )條 賦 予 法 庭 一 般 酌 情 權 ， 法 庭 有 權 酌 情 決 定 是 否 給 予 准

許 。 為 消 除 法 案 委 員 會 的 疑 慮 ， 政 府 會 檢 討 條 文 擬 本 ， 以 更

清 楚 的 文 字 來 反 映 政 策 原 意 ， 稍 後 便 會 提 交 委 員 會 階 段 修 正

案 ， 供 各 委 員 審 議 。

( 1 0 ) 外 國 的 經 驗

有 關 的 《 英 國 刑 事 法 庭 規 則 》 現 隨 本 文 載 於 附 件 ， 供 各委員 參

閱。

律 政 司

2 0 0 3 年 4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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